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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 2 次業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3 月 12 日上午 10:00 

會議地點：科學館五樓 I501 會議室 

主持人：吳芝儀中心主任 記錄：吳佳蓁

出席人員：蔡明昌教授、蔡福興教授、林郡雯組長、陳惠蘭組長、劉惠美、張紀宜、郭建

暉、林芝旭、吳佳蓁 

列席人員：姜自華 

請假人員：曾素秋助理教授、宣崇慧組長 

壹、主席致詞 

1. 非常感謝各組夥伴認真協助 2 月 22 日-24 日夢 N 協力工作坊各項業務，圓滿達成任務。

三立新聞網台灣亮起來的兩位記者於 2/22~2/24 到學校拍攝了大量的影音素材與深度訪

問，剪輯成 7 分鐘的影片檔--教育不能等!解密新課綱。紀錄下嘉大師培參與並推動新課

綱的歷史第一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e0biU3TJA&t=6s)

2. 本中心設置辦法已於 108 年 1 月 15 日獲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70229367 號函核定通

過。本校組織章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本中心組織職掌相關條文修正案，已於 108 年

3 月 5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師資培育中心主要掌理中等學

校及國民小學師資類科之師資職前教育、各師資類科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進修等師資培

育，包括招生、課程、教學、實習及輔導等相關事宜。設教育課程、實習輔導及綜合行

政三組。」內部會議則簡稱課程組、實習組和行政組。

3. 根據高教評鑑中心所訂之評鑑期程，本校應於 3 月底前提報「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

畫」，師培中心負責小教和中教部分初稿已完成。感謝行政組惠蘭組長和佳蓁的大力協

助。已訂於 3/12(二)和 3/14(四)分別召開中教和小教類科的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3/19(二)召開自我評鑑推動小組會議，3/26(二)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

4. 課程組已訂於 3/19(二)召開 108 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名額分配會議。4 月底前課程組必

須提報「中等學校各領域教育專門課程規劃書」，4/30 教務會議前經三級三審定案後報

部。

5. 2/14(四)與惠蘭組長聯袂拜訪維多利亞中小學和雨果文教基金會洽談產學合作師資培育

計畫，預定於 108-1 學期遴選「產學合作師資生」。

6. 4/13(六)和 5/18(六)預定與雨果文教基金會合辦「學思達教學工作坊」8 班次。6/8(六)則

舉辦葉丙成教授的專題演講，地點在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

7. 課程組定於 6 月 29 日（六）舉辦 108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國語文以「閱讀理解」為主

及「教育常識」。擬請課程組給命題老師簽訂保密協定書，並不公開出題教師姓名。國

語文建議考「國學常識」3 成及「閱讀理解」7 成。

8. 7/22(一)~7/26(五)行政組協辦清華大學呂秀蓮教授主持之「系統化課綱導向素養課程設

計技術研習營」，邀請師培專兼任教師踴躍參與。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2 樓第 2 會議

室。

9. 8/1-14 帶領 10 位中等學校輔導領域師資生至上海華東台商子女學校進行服務學習(進行

學生見習及服務學習)。並將參訪上海知名中學的心理與生涯教育。請有興趣參與的師

長預留時間，並擬由實習組統一向師院和學校簽呈申請部份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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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  

本中心 107 學期 2 學期第 1 次中心業務會議於 108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30 召開完竣。

前次會議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詳如下述：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負責組別 

提案一： 

有關 108 學年度教育學程考試

科目、配分方式及考試日程。 

一、108 學年度教育學成甄選考

試暫定 108 年 6 月 29 日

(星期六)舉行。 

二、筆試考科維持國語文及教

育常識，考試內容及比重

及教育學程招生甄選簡

章，請課程組提送 108 年

3 月 12 日中心業務會議討

論。 

已提報本次會議

提案二討論。 

課程組 

提案二： 

有關 107 學年度「籌組師培教

授社群及辦理新課綱師資生工

作坊計畫」規劃及執行進度。  

照案通過，請曾素秋老師與行

政組協商經費分配及核銷事

宜。 

已於 2 月 20 日完

成經費分配及登

記系統授權。 

行政組 

曾素秋老師 

提案三： 

申請教育部補助師培之大學辦

理學術研討會案 

請曾素秋老師協助撰寫學術研

討會計畫書，研討會主題為素

養導向教學。 

考量申請為學術

研討會性質，擬

暫不提出申請。 

曾素秋老師 

提案四： 

108-109 年度精進師資素養及

特色發展計畫申請案分配 

108-109 年度精進師資素養及

特色發展計畫申請案分配表 

由行政組彙整

中。 

師培系所 

中心各組 

中心老師 

提案五： 

研擬本校師資培育產學合作計

畫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修正要點並提送 108 年 3 月 12

日中心業務會議審議。 

提報本次會議提

案五討論。 

行政組 

參、各組工作報告 

【課程組】 

一、為協助中心師資生通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考試，於 2 月 11 日(星期一)至 15 日

(星期五)，共計五日之上午 8 時 10 分至下午 5 時 10 分辦理寒假教師資格考試輔導班，

參與課程人數約 122 人。 

二、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至 24 日(星期日)辦理「108 年素養導向新課綱課程設計與創新教

學—夢的 N 次方協力工作坊」，邀請教育部師資藝教司鄭淵全司長、嘉義市政府黃敏

惠市長、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葉國樑處長及夢的 N 次方團隊總召王政忠課程督學所領

導之夢的 N 次方專業教師團隊蒞臨指導，共計 497 人參加。 

三、2 月 2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於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501 會議室召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獎學金得續領審查會議，審議得續領獎學金之名單，共計 58 位學生全數

通過得續領。 

四、2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於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501 會議室召開 107 學年度第 2 學

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小組會議，審議學生得抵免之課程，共計 6 位學生申請，5 位

課程抵免全數通過。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精進師資素質事項決議版.docx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精進師資素質事項決議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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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計於 3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14 時 20 分於民雄校區科學館 I109 教室辦

理(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輔導座談會，參加對象為 58 位全數通過得續領獎學金之學生。 

六、預計於 3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於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召開本校 108

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名額分配會議，討論 108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規劃名額

分配事宜。 

【教育實習組】 

一、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 4 位實習學生（108 年 2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實

習）國民小學 2 人、中等學校 2 人，均完成報到程序。 

二、108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訂於 108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考

試，4 月 22 日放榜。本中心已配合造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名冊」及「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寄送「檢定考試試務行政組」查核。 

三、教育部因應教師資格檢定改為「先考試、後實習」，爰於 108 年度增加一場教師資格考

試，並訂於 6 月 1 日考試，提供 107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應考。 

四、為宣導新制教師資格考試制度，並提高教師資格考試之通過率，將於 3 月 27 日(星期

三)中午 12 時，於民雄校區科學館 I106 教室，舉行「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生返校

座談會暨教師資格考試說明會」，並規劃辦理教師資格考試模擬考共 2 場次，時間地點

如下： 

(一)4 月 24 日(星期三)12:00-15:00 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二)5 月 15 日(星期三)12:00-15:00 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五、預訂於 6 月 3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於民雄校區大學館召開 108 學年度實習生「教

育實習說明會暨補救教學研習班說明會」。中心將於教育實習說明會中向申請實習學

生說明新制教育實習輔導費繳納、教育實習期間實習生之職責、有關法令規定及實習

資格審核表格填寫等各種相關事項；另與嘉義縣政府、過溝國中合作辦理「補救教學

研習班說明會」，將說明補救教學相關法規及研習班招生宣導相關事宜。 

【地方教育輔導組】 

一、有關本中心組織更名一案，查本校組織章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條文修正內容，已於

108 年 3 月 5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在案。. 

二、108 年 4 月 13 日辦理學思達初階課程、5 月 18 日辦理中階課程，活動地點於新民校區

舉行。 

三、108 年 6 月 8 日於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專題講座邀請葉丙成教授進行演講。 

四、辦理 108 年度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一)108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函報計畫書至教育部申請。 

(二)108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辦理行前會議。 

(三) 108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辦理因材網操作工作坊。 

(四)108 年 6 月 31 日(星期日)至大南國民小學辦理前置作業。 

(五)108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至 7 月 19 日(星期五)至嘉義縣梅山鄉大南國民小學辦理 108

年度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五、訂於 108 年 7 月 22 日至 7 月 26 日於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2 樓第 2 會議室辦理「系

統化課綱導向素養課程設計技術研習營」。 

六、師資培育評鑑 

(一)108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召開中等學校師資類科工作小組會議。 

(二)108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召開國民小學師資類科工作小組會議。 

(三)10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小組會議。 

(四)10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五)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函報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至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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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教育獎】 

一、2019 總統教育獎發展分組實地訪視實施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28 日獲教育部核定辦理。

本年度擬訪視 2006~2011 年度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共計 361 位。 

二、2019 總統教育獎發展分組實地訪視實施計畫第 1 次工作小組已於 108 年 1 月 7 日在本

校召開。 

三、2018 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後續追蹤關懷第 2 次會議則於 108 年 1 月 14 日赴教育部召

開。日前已依決議完成彙整政府公部門權責單位：特教司、健保署、衛生福利部、學

特司、體育署等處理的建議與實際回應能夠處理與無法處理情況之資料檔案。 

四、2019 年回覆訪視意願調查表，同意接受實地訪視的 2006~2011 年度總統教育獎獲獎學

生共計 102 位，同意提供學生基本資料更新者有 177 筆。預定聘任實地訪視委員四組

計有 66 位，名單已送交國教署進行審理與簽核。 

五、訂於 108 年 4 月 26 日召開「2019 總統教育獎實地訪視第 1 次會議」。，於嘉大民雄校

區大學館舉行，由教育部國教署署長主持。 

 

肆、討論提案 

提案一【提案單位：行政組】 

案由：有關本中心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計畫與經費預算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中心 108 年度分配經常門 1,553,726 元、資本門 135,000 元 

二、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組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如附件 1-1，頁 1-頁 8)。 

三、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組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表(如附件 1-2，頁 1-頁 7)。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組樽節使用辦公室雜支及生活學習金。 

提案二【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由：有關 108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之期程、工作分配、筆試出題方向及配分比重，提請討

論。 

說明：  

  一、108 學年度辦理教育學程甄選之預定期程與工作分配表(如附件 2-1，頁 1-頁 2)。預定

4 月開始宣傳，5/3 公告簡章並受理報名至 5/24，6/5（三）公告通過初審名單。6/10-

14 報名繳費及繳交資料。6/24 準考證下載，6/29 筆試及面試。 

  二、107 學年度筆試考科為國語文及教育常識；成績計算方式為筆試成績占總成績 40%

（國語文占 50%，教育常識占 50%）、面試成績占總成績 60%(如附件 2-2，頁 1)。 

  三、108 學年度筆試之國語文擬以「閱讀理解」及「教育常識」。 

  四、面試成績擬參酌考生之「學習歷程檔案」，並要求考生於複審報名時提交「學習歷程

檔案」電子檔，面試時列印出來供面試委員參酌。 

決議： 

一、學習歷程檔案內容包括履歷自傳、大學以上歷年成績單及其他有利於面試審查資料。 

二、請考生於口試報到時繳交工作人員學習歷程檔案紙本 1 式 2 份。 

三、國語文考試將以「閱讀理解」為主、「國學常識」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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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由：有關本中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小教、中教及中小教合流預開課程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小教、中教、中小教合流之課程開設，預擬 108-1 預開課

表，俾利聘任兼任教師。 

二、卓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小教、中教、中小教合流預開課程表(如附件 3-1，頁 1) 

三、108 學年度小教和中教新開之「教育見習」(必修 2 學分)擬由各班導師擔任授課，課程

時間暫定為週一下午第 5 和 6 節。 

四、108 學年度小教和中教新開之「閱讀理解與教學策略」(選修 2 學分)擬外聘兼任教師擔

任授課。 

決議： 

一、 教學見習需完成紀錄及心得。 

二、 擬請中心主任與校方爭取周一下午及周五夜間開課時間。 

三、 建議閱讀理解與教學策略聘任兼任教師(黃秀莉老師及王政忠老師)。 

提案四【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由：有關「輔導與諮商學系」、「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及「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小教和中小教合流師資生甄選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外語系針對 108 學年度入學師資生之甄選方式，多次向中心提出疑義，希望中心

提供共同簡章，以利三學系甄選小教及中小教合流師資生。 

二、依據本校由劉副校長主持於 107 年 9 月 4 日召開之「師資職前教育中小學類科合流培

育研商會議紀錄」有下列數項: 

1. 108 學年度起，輔諮系、體健系和外語系英教組三系各移撥 10 名師資生開設中小

教合流班，其餘名額仍維持小教學程班，則中小教合流班 1 班 30 名，小教 1 班 30

名。師資生名額保留在各系，唯兩班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均統一由師培中心負責課

程規劃、師資安排、學分費繳交、學分證明書發給等各項行政事宜。 

2. 108學年度起，三系新招收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均須另繳教育學程學分費，

中小教合流班 40 學分，小教學程班 36 學分（外加小教專門課程 10 學分），唯各系

成績優異前 2 名於修讀教育學程期間得免收學分費。 

3. 各系師資生資格認定和甄選事宜，由各系自行規劃處理，將名單彙整後報師培中心

處理學籍管理事宜。該年度師資生名額如經甄選遞補後，仍有缺額者，則由師培中

心統一調配。 

三、108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學生，經甄選後分班，將於 109 學年度正式修習教育專業課

程。 

四、參考本校於 108年 2月 2日經行政會議通過之「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

第六條規定，各類科公費生甄選標準由本校培育公費生之學系訂之，但至少應包含以

下三項：(一)歷年學科成績。 (二)學習歷程檔案成績。(三)面試成績。 

五、參考本校於 107 年 7 月 23 日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通過之「師資培育獎學金甄

選要點」第六條規定，甄選項目包括：(一)學業成績表現（各系自行訂定基準）。(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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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各系自行訂定科目、權重比率及同分參酌順序）。(三)面試及適性測驗（例如性向

測驗、職涯與人格相關測驗等，以通過為基本門檻）。 

六、唯本中心 108 學年度師資生甄選方式仍維持筆試成績占總成績 40%（國語文占 50%，

教育常識占 50%）、面試成績占總成績 60%等兩項。 

七、擬調整 109 學年度師培中心及各學系師資生名額甄選方式、甄選項目及配分比例，盡

可能採行一致標準。並提供各學系委託師培中心辦理統一甄選之機制。 

決議： 

一、中心擇期邀請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及外國語言學系進行師資生甄選

研商會議。 

二、109 學年度招生甄選方式提送下次中心業務討論並提報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提案單位：行政組】 

案由：研擬本校產學合作師資培育計畫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為協助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培育優質卓越師資，爰依據師資培育法、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如附件 4-1，頁 1-頁 3)及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實

施要點(如附件 4-2，頁 1-頁 3)，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產學合作師資培育計畫實施要點」

(如附件 4-3，頁 1-頁 3)。 

二、培育產學合作師資生一項，擬於本要點通過後，另行參照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

育與輔導要點，訂定「產學合作師資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提送下次會議審議。 

三、目前與本校商談產學合作師資培育的學校有維多利亞中小學和雨果幼兒園兩所，產學

合作項目可能包括培育產學合作師資生(設置產學合作師資生獎學金、教育實習生活津

貼)、教師在職進修及全英語師資培育等項。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情形 

一、第二點修正為：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師資培育，係指本校為發揮師資培育之功能，與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之學校或幼兒園(以下簡稱合作學校)簽定契約，合作辦理專業教師

之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進修等等師資人才培育事項。包括： 

（一）培育產學合作師資生：合作學校得委託本校培育產學合作師資生，甄選具專業素

養及教育熱忱之優質師資生，個別與合作學校簽訂契約，於修習師資職前課程或

教育實習期間受領包括學雜費、教育實習學分費、住宿津貼、生活津貼或獎學金

等一項以上補助，並依受領期限和雙方約定，履行合作學校所定之見習、實習、

教學或輔導等義務。產學合作師資生甄選培育與輔導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合辦教師在職進修事項：合作學校得選派該校在職或儲備教師，依本校相關規定

通過碩、博士研究生甄試後進修學位，或以專班或隨班附讀方式修習學分，或委託

本校辦理系列教師研習課程或工作坊。 

(三)辦理師資培育相關事項：依據本校與合作學校師資培育之實際需求，雙方共同研擬

訂定師資培育相關事項，並載明於產學合作師資培育計畫書和合約書。 

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課程組】 

案由:教育部委託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21世紀核心素養教師教學能力提升計畫」師資生培

訓研習方案，本校是否要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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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課程組規劃申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 21 世紀核心素養深度學習。 

陸、散會 (下午 13 時) 


